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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服务，导致公司承担违约的风险。 

综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审议程序情况 

本订单为公司日常经营性订单，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则规定，无需公司董

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一） 合同标的情况 

近日，公司下属子公司卓数收到了振华石油化工有限公司采购订单，其中

30/67 万吨/年 PO/SM 主装置及其配套模块化设计制造安装 EPC 总承包合同订单

金额为人民币 335,600 万元（含税）；40 万吨/年丁烷反应单元工程设计制造安

装 EPC 总承包合同订单金额为 213,400 万元；26 万吨/年顺酐主装置及其配套模

块化设计制造安装 EPC 总承包合同订单金额为 144,600 万元，合计总金额为

693,600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177.81%。 

 

（二）订单对方当事人情况 

1.企业名称：振华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孙毅 

注册资本：120,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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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 

2.关联关系说明：交易方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 

3.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振华石油 2022 年经审计总资产

151,885 万元、 净资产 123,518 万元、营业收入 17,425 万元、 净利润 305 万

元。 

4.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发生的业务往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交易对手方在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未发生同类业务。 

5. 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作为集石油化工、精细化工、化工贸易于一体的综合化工企业，有丙

烷脱氢、顺酐、环氧丙烷、苯乙烯、丁烷反应等装置及配套罐区、公辅等装置。

该公司在行业内具有良好的声誉，资金状况和信用良好，具备履行合同义务的能

力。 

 

三、合同主要条款 

1. 订单总金额：人民币 693,600 万元（含税）。 

2．结算方式 、设备发货、

安装验收等分别为里程碑节点按照采购条件进行付款。 

3. 工程地点：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 

4. 履行期限：订单生效之日至产品检验验收合格并完成交货（预计履约时

间为 2023 年至 2025 年）。 

5. 生效条件：该订单合同经双方签字并盖章后立即生效。 

6. 合同签署时间和地点：2023 年 4 月 14 日在苏州签订。 

7. 违约责任：合同条款中对双方权利和义务、违约责任和赔偿等方面作出

了明确的规定。 

8. 争议解决方式：因执行本合同所发生的一切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

如经友好协商仍不能达成协议，则向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四、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以上订单合计金额为 693,600 万元人民币。据 2021 年营业总收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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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订单金额占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计营业总收入的 177.81%。根据公司会计政策，

项目收入会按照交付时间节点在合同履行期间确认，预计该订单将会对公司本年

以及 2024、2025 年的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2、本次交易订单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不会产生影响，公司不会因履行订单对

振华石油形成业务依赖。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1、市场风险：虽然良好的政策环境为本订单的实施提供了良好的市场机遇，

但由于市场本身存在不确定因素，有可能使本次订单实施后面临一定的市场风险。 

2、履约风险：订单履行过程中，因本订单履行期较长、订单金额较大，存

在因外部宏观环境重大变化、国家有关政策变化、客户需求变化以及其他不可预

见或不可抗力等因素，影响最终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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